民政部办公厅关于发布2026年民政政策理论研究课题指南的通知
民办函〔2025〕4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民政厅（局），各计划单列市民政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民政局；各司（局），中国老龄协会，各直属单位；相关高校科研机构：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动员各方面力量推动第十五次全国民政会议决策部署落地落实，我部制定了《2026年民政政策理论研究课题指南》（附后），面向全国民政系统、社会各界征集研究成果。
各级民政部门要把民政政策理论研究工作摆在重要位置，纳入年度工作总体安排，进一步加强领导，结合本地区、本单位工作实际，及时确定研究选题，积极组织研究力量，广泛动员专家学者参与，认真组织实施课题申报和研究工作，推动2026年民政政策理论研究工作取得丰硕成果，助力新时代新征程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
民政部办公厅
2025年11月25日
2026年民政政策理论研究课题指南
为深化民政重点难点问题研究，持续推动新时代新征程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现发布2026年民政政策理论研究课题指南。
一、总体思路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有关决策部署及第十五次全国民政会议部署，紧紧围绕民政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运用科学方法，动员各方参与，着力推出具有较强政治性、政策性和创新性的应用型研究成果，为新时代新征程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二、课题征集步骤和类型
（一）课题发布和申请。课题面向社会公开发布。申请者可在《2026年民政政策理论研究选题》（附件1）范围内择题申请，也可结合实际围绕选题所涉及的内容自拟题目。申请者须填写《2026年民政部部级课题（或参选论文）基本情况表》（附件2），并将电子版发送到邮箱tougao@rcmca.cn。申请截止日期为2026年3月1日。
（二）课题立项和管理。民政部组织专家对课题立项申请材料进行评审，确定课题承担单位和承担人，并由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与承担单位签订任务书，对课题实施全过程跟踪管理。
（三）课题结题。民政部将组织专家对立项课题研究成果进行结题评审。结题评审通过者予以结题并颁发结题证书，评审未通过者不予结题。
（四）成果交流。课题未予立项的研究者可以自主开展研究，同时欢迎社会各界积极参与民政政策理论研究。重要研究成果可编入论文集并参加2026年民政政策理论研究成果交流活动。请于2026年8月31日前以电子版形式将《2026年民政部部级课题（或参选论文）基本情况表》（附件2）提交到邮箱tougao@rcmca.cn。
三、研究成果要求
（一）政治性。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正确政治方向。
（二）政策性。研究必须紧密结合民政政策，以问题为导向，突出实践性、应用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建议，为制定（修订）政策、推动工作提供决策参考。
（三）创新性。相关研究要有新发现、新观点、新见解，在政策研究领域有新内容和新方法。课题研究报告或参评论文必须为从未在报刊、杂志等媒体发表，且未参加过市级以上评奖活动的原创稿件，不存在知识产权纠纷，文字责任由课题组或作者承担。
（四）规范性。研究成果一般为研究报告，根据需要可以附上专题调研报告和相关研究资料等。研究报告的格式和规范参照《2026年民政政策理论研究报告写作要求》（附件3）。
四、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
联 系 人：李鑫平 翁艺荣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南大街6号
邮    编：100721
联系电话：010-58123784  58123791
附件：1. 2026年民政政策理论研究选题
2.2026年民政部部级课题（或参选论文）基本情况表
3.2026年民政政策理论研究报告写作要求
